
114 年公司治理推動情形(含教育訓練) 

項目 說明 教育訓練 

禁止內線交易暨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 

作業程序 

本公司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專

責單位為人事部，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

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明定禁止內線交易、利益迴

避等。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之內部重大資訊處理及揭露機制，避免資訊不當洩

漏，並確保本公司對外界發表資訊之一致性與正確性，特訂定「內部重

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 

本公司每年至少一次對現任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辦理「防範內線交 

易管理辦法」、「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及相關法令之教育宣 

導，對新任董事及經理人則於上任後 3 個月內安排教育宣導，對新任 

受僱人則由人事於職前訓練時予以教育宣導。 

課程內容包括：重大訊息之保密作業，以及內線交易形成原因、認定 

過程及交易實例說明，內部重大資訊範圍、保密作業、公開作業與違 

規處理。 

 

1. 課程名稱：證管法令更新 

參加對象：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 

上課總人次/總時數：12 人/12 小時 

2. 114 年內部教育訓練計 114 人次，計

338 時。 



 
項目 說明 教育訓練 

推動企業誠信經營 本公司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專

責單位為人力資源處，負責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制定及監督執行誠信

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確保誠信經營守則之落實，該專職單位於 114 

年 11 月 13 日向董事會報告其執行情形。 

本公司除訂有誠信經營作業程序與行為指南外，另參考 ISO 37001 企

業反賄賂管理體系內容，積極推動提倡企業誠信、正直核心價值，防範

貪腐事件發生。該標準明訂組織應當實施旨在防範，發現並應對賄賂行

為的一系列舉措，並提供相關指導，最重要的是，該標準展現了組織對

實施適當流程以提高意識和遵守反賄賂法律的承諾。 

反賄賂管理體系的關鍵要素如下： 

⚫  組織環境                   

⚫ 理解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和期望 

⚫  賄賂風險評估           

⚫ 領導力和承諾 

⚫  反賄賂方針和目標   

⚫ 反賄賂合規職能 

⚫  由受控制組織和商業夥伴實施的反賄賂控制措施 

⚫  財務和非財務控制措施 

⚫  盡職調查 

⚫  管理反賄賂控制措施的不當 

⚫  禮品，招待，捐贈和類似利益 

⚫  提出關注事項 

⚫  調查和處理賄賂 

本公司落實執行誠信經營政策，114 年公司

舉辦誠信經營之內、外部之教育訓練情形

（含誠信經營法規遵行、新人教育訓練、會

計制度及內部控制等相關課程）。 

114 年內部教育訓練計 114 人次，計 338

時。 

114 年外部教育訓練計 22 人次，計 274

時。 

 



項目 說明 

公司治理之職權範

圍與進修情形 

本公司 111 年 8 月董事會通過由會計部協理黃斐敏擔任公司治理主管，主要職責為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

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其它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等。114 年公司治理主管業務執行成果如下:  

⚫ 依法辦理股東會日期事前登記、法定期限內製作開會通知、議事手冊、議事錄並於修訂章程或董事改選辦理變更

登記事務。                         

⚫ 擬訂董事會議程於七日前通知董事，召集會議並提供會議資料，並於會後二十天內完成董事會議事錄。                                          

⚫ 負責董事會及股東會重要決議之重大訊息發布事宜，確保重訊內容之適法性及正確性，保障投資人交易資訊對等。                               

⚫ 提供獨立董事及一般董事進修課程資訊並協助完成董事進修計劃。         

⚫ 獨立董事與簽證會計師定期溝通瞭解公司財務業務。  

⚫ 評估及投保合宜之董事及經理人責任保險。 

⚫ 114 年公司治理主管進修課程如下表。 

姓名 日期 進修單位 課程主題 時

數 

黃斐敏 114/08/13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從董監角度看企業併購之人力資源策略 3 

114/10/1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十五屆臺北公司治理論壇 6 

114/11/13

  

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董事會如何督導企業併購後整合暨管理機制建立 3 

 



項目 說明 

內部人股票交易控

管措施 

董事會通過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增訂規範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務報告或相關業績內容之日起之股票交易控管措

施，包括(但不限於)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 

本公司於每年宣導禁止內線交易之課程中提醒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

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 

本公司於 114 年 2 月 10 日、114 年 4 月 16 日、114 年 7 月 16 日及 114 年 10 月 17 日通知董事及內部人財

務報告公告前之封閉期間，避免董事及內部人誤觸該規範，本公司內部人均無於封閉期間交易股票之情事。 

 


